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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餐旅服務與創業學程選讀辦法

中華民國97年12月18日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8年02月19日通識教育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8年10月01日通識學院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配合「教育部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之執行，以期有效結合專業課程與通識課程的連結性及學生修習之課程的整合性，制定餐旅服務與創業學程，以提昇學生就業競爭之優勢，並養成兼具餐旅服務技能與創業相關知能，特訂定本辦法(以下稱本辦法)，以為學生選讀餐旅服務與創業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之依據。凡修習本學程規定學分之學生，將發給學程結業證明書。
第二條  通識學院為本學程之主辦單位，負責本學程之課程規劃與行政執行業務，餐旅管理系為協辦單位。
第三條  學生選讀本學程至少應修習 22 學分(包含餐旅管理系專業課程至少 12 學分、通識學院通識課程至少 10 學分)。

第四條  凡本校日間部與進修部之大學部學生均可申請選讀本學程，並需通過通識學院資格審查，方得以取得選讀資格。
第五條  學生申請修讀本學程得依通識學院與餐旅管理系公告之申請辦法至通識學院所屬辦公室填表申請。
第六條  學生修讀本學程課程，應於每學期開學公告期限內辦理選課。
第七條  本學程之課程，以隨班附讀為原則，每學期每門課選課原則不得造成該班總人數超過60人；必要時得開設專班，並另收學分費，則人數不在此限。
第八條  凡學生修滿本學程所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應於畢業前公告時程內，檢附學程結業證明書申請表及成績單向通識學院申請，經審核通過後，報請本校發給學程證明書。
第9條 選讀本學程之學生可於中途放棄學程之修讀，但必須至通識學院辦公室 
       填寫「修讀學程放棄聲明書」。

第10條 本辦法經通識學院通過，並送協辦單位餐旅管理系後查照實施。修訂時
    亦同。
第十一條 本辦法在「教育部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執行完畢後，於99學年度起終止。但得另以新設學程取代，以因應學生及社會發展的需求。
弘光科技大學餐旅服務與創業學程修讀說明
一、成立宗旨：

為配合「教育部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之執行，以期有效結合專業課程與通識課程的連結性及學生修習之課程的整合性，制定餐旅服務與創業學程，培育兼具餐旅服務技能與創業相關知能之人才，以提昇學生就業競爭之優勢。
二、修讀資格：
凡本校日間部與進修部之大學部學生均可申請修讀本學程所開之課程。
三、登記修讀學程：

(一)修讀本學程之學生，請依通識學院與餐旅管理系公告之辦法，至通識學院領取「學程申請表」登記學程修習資格。

(二)錄取學生登記選課依先後順序辦理，每學期每門課選課原則不得造成該班總人數超過60人。若該學期已超過該門課可修習人數上限，學生不得要求增加修習人數，但另行開設專班則不在此限之內。

四、應修科目及學分數：
修習課程如餐旅服務與創業學程課程表所列(餐旅管理系專業課程至少12學分、通識學院通識課程至少10學分，合計至少22學分)。學生可以跨系選課方式，至他系修讀學程所列之課程，也可以學生已修本系之相同科目申請抵免。修讀學分之認定由通識學院辦理審查。選讀學程學分需列入每學期修業學分上限中計算。
五、選讀結果：
凡學生修滿本學程所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由本校發給學程證明書。
因故未能修畢學程者，可於中途申請放棄，已修得之學分，若非屬於所屬各系課程者，則以選修學分計算之，惟是否列入畢業學分計算仍須經所屬各系同意。

六、結業證明申請方式：
學生應於畢業前公告時程內檢附學程結業證明書申請表及成績單正本向通識學院辦公室辦理申請手續。

餐旅服務與創業學程課程表
中華民國97年10月09日餐旅管理系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專業課程（餐旅管理系開設）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 時數
	開課學期

	
	專業選修1

6學分

	餐飲管理
	2學分2小時
	98.1

	
	
	旅館管理
	2學分2小時
	98.1

	
	
	餐飲服務與實習
	2學分3小時
	98.2

	
	專業選修2

6學分
（共計12學分）
	飲料管理與實務
	2學分3小時
	100.1

	
	
	主題餐廳設計與管理
	2學分2小時
	100.1


	
	
	酒類評鑑
	2學分2小時
	99.1

	
	
	創業管理
	2學分2小時
	101.2

	
	
	活動企劃與執行
	2學分2小時
	101.2

	
	
	餐飲英文
	2學分2小時
	99.2

	
	
	餐飲美學
	2學分3小時
	100.1

	
	
	餐旅英文（一）
	2學分2小時
	99.2

	
	
	餐旅文化
	2學分2小時
	99.2

	
	
	餐旅業績效管理
	2學分2小時
	101.2

	
	
	情緒管理
	2學分2小時
	101.2

	通識課程（通識學院開設）
	選修1

生命科學分類通識

(2學分)
	健康管理與生活
	2學分2小時
	10

學

分


	
	
	飲食與生活
	2學分2小時
	

	
	
	保健餐飲
	2學分2小時
	

	
	選修2

自然科學分類通識

(2學分)
	人與環境
	2學分2小時
	

	
	
	生活與化妝品
	2學分2小時
	

	
	
	能源、環境與生活
	2學分2小時
	

	
	選修3

社會科學分類通識

(4學分)
	安全教育
	2學分2小時
	

	
	
	媒體行銷
	2學分2小時
	

	
	
	創意思考訓練
	2學分2小時
	

	
	
	法律與生活
	2學分2小時
	

	
	
	職業倫理
	2學分2小時
	

	
	
	中國市場與世界經濟
	2學分2小時
	

	
	選修4

人文藝術分類通識

(2學分)


	世界著名建築賞析
	2學分2小時
	

	
	
	表情達意-《紅樓夢》的溝通藝術
	2學分2小時
	

	
	
	時尚與美學
	2學分2小時
	

	
	
	美食與文學
	2學分2小時
	

	
	
	蔬果雕刻藝術與美感經驗
	2學分2小時
	

	合計修習學分數
	22學分


選課須知：
一、根據學則規定，相同課程學分數不得重覆計算。
二、應屆畢業生方可跨部選課。
三、學生修讀本學程課程，應於每學期開學公告期限內辦理選課。
四、選修之學程學分，需列入本學期修課學分計算，不可超過上限。
五、所選課程應受該班修課人數之限制。
六、修讀本學程之學生除須修習上表所列餐旅管理系開設課程至少12學分之外，另需修習通識課程至少10學分。
七、每學期選課之前，該學期學程之課程表公布於通識學院及餐旅管理系之網站。每學期開設課程若有異動，課程表內所有曾開課程均可列入計算。

弘光科技大學餐旅服務與創業學程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學號
	

	身分證字號
	
	E-mail
	

	電話
	
	手機號碼
	

	學制
	□ 日間部 □進修部
	□ 在職專班
	

	
	□ 四技   □二技
	班別
	

	現在通訊處
	

	備註
	


備註：
1.報名截止日：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確定日期詳見通識學院公告。
2.錄取名單公告於通識學院網站(http://gec.hk.edu.tw/gec/)和餐旅管理系網站(http://rhm.hk.edu.tw/rhm.htm)之最新消息內。
3.學程辦法與相關注意事項，詳見通識學院和餐旅管理系網站。
4.請錄取同學依學校每學期開學公告期限內辦理選課。
5.相關問題詢問：通識學院  04-26318652 轉6003

弘光科技大學放棄修讀學程聲明書

	修習學程類別
	
	登記年月日
	

	棄權生效學期
	　　　　　　　學年度            學期（含）起     

	申請人姓名
	
	學號
	

	
	
	電話
	

	學　　制
	□日間部□進修部
	系別
	

	
	□四技  □二技
	班別
	

	戶籍地址
	

	現在通訊處
	

	　本人___________申請放棄修讀___________學程，絕無異議，

特此聲明。

此      致

弘光科技大學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放棄後不得再次修讀本學程或申請領取學程修畢證明書

        弘光科技大學學程結業證明書申請表      表一
	申請學程名稱： 餐旅服務與創業學程 

姓名：________________

出生：_______ 年_______ 月_______ 日
學號：________________

就讀：□日間部□進修部□在職專班______________系所
聯絡住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申請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1.證書申請時間：畢業考後二週內提出申請。
2.請填具本表一及表二，並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
3.本表一及表二請至通識學院辦公室(L504)領取，或由學程相關網頁下載。
	審查結果
	□  合格
	□ 不合格


        餐旅服務與創業學程已修科目表      表二
學號：＿＿＿＿＿＿＿ 姓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修讀學期
	開設系所
	備註
	審查欄
（由審查委
員填寫）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合計：＿＿＿＿＿＿＿ 學分
初審結果： □ 合格 □ 不合格
審查委員：
通識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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